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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3日下午，2022思明文
明生活时尚季“思明文明直播间”
持续开展走基层系列。本期“直播
间”以“文明行为我代言”为主题，
教育工作者、交警代表、社区工作
者和居民，在莲前街道瑞景社区瑞
景公园小区展开讨论。“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社区”活
动同步进行，将学习的成果转化为
争做“文明代言人”的实际行动。

本次活动由市委文明办、思明
区创建文明城市（区）指挥部指导，
思明区委宣传部、区委文明办主
办，厦门晚报社、莲前街道党工委、
思明交警大队承办。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实
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增强中华
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
立场……”活动开场，“思明文明学
习时间”宣讲团三名成员以铿锵有
力的诵读，带领大家学习二十大报
告中关于精神文明的重要论述。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需要注意
的文明行为？如何提高市民的文明
自觉？聚焦校园文明、交通文明、家
庭文明、社区文明，4位嘉宾从各
自的岗位或视角出发畅谈观点。他
们还分享了身边的文明小故事
——小学生路上捡到2万元现金
归还，公交车司机斑马线前礼让行
人，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帮助85
岁的老人为其老伴办理后事，带老
人参观养老院并入住，小区居民自
觉参与垃圾分类等。

在文明知识互动问答环节，居
民代表们积极参与，并一起为“文
明行为我代言”支招。居民唐新义
是名老志愿者，他说志愿服务就是
最好的“代言”，建议应鼓励引导更
多人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居民毕
建华认为，厦门的美不仅体现在环
境，更要体现在“人”，呼吁大家多
学习提升，勿以善小而不为，举手
投足都要讲文明。

思明文明直播间 文明行为我代言
思明区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社区活动，嘉宾建言献策

生活在小区，营造和
谐的家庭关系、邻里关系，
做好垃圾定时定点投放、
文明遛狗等，都是文明的
应有之义。从家庭的角度
来说，首先要树立良好家
风，父母要给孩子正面的
影响，孩子接受了教育也
会进一步带动家长。作为
业委会主任，我还建议社
区可以用更活泼的动画、
幽默的语言来设置文明宣
传标识，让大家一看就懂、
入脑入心。

提升居民的文明自觉，社
区可以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
强化文明氛围营造，开展文明
主题系列宣传和实践活动，不
断增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二
是发挥志愿服务作用，组织居
民常态化地参与爱心助老、矛
盾调解、文明创建、疫情防控
等志愿服务，让志愿服务成为
提升居民文明素养的有效途
径；三是加强文明监督力度，
发挥近邻文明监督员的作用，
针对监督发现的问题开展教
育，让文明成为习惯。

文明交通体现在很多
小事上，比如：机动车礼让
斑马线、机动车有序停放、
行人和非机动车各行其道
遵守信号等。

作为交警，我们要立
足岗位职责，查处交通违
法行为，也要人性化执法，
做好文明交通的引导和法
律法规的宣传。

对市民来说，主动遵
守交通规则、提高交通安
全意识，也是对自己生命
安全的保护。

教书育人很重要的一个
方面就是要把孩子培养成为
一个有礼仪、有风范的人。民
立小学打造“立人讲坛”，学
生、教师、家长都来参与，共
同提升文明素养。我们还应
该注重“以爱递爱”，在关心
帮助那些相对弱势孩子的同
时，也教会他们如何去关爱
他人，比如带他们去养老院
做力所能及的服务、制作手
工艺品参与义卖活动等，进
而形成爱和文明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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